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 
 法觀人‧判解集 NO.54  

  

 9

刑事法判解 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裁判書誤寫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204號判決 

 

 

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自海外運輸毒品782公斤，未料於上岸之際即遭逮捕，其運輸之毒品亦全數遭

查扣，司法警察並採樣其中419.28公克予以採樣確認為毒品。地方法院判決

時，於判決書上誤記扣案毒品為抽樣之重量419.28公克，並判處甲5年10個月有

期徒刑。甲不服為自己利益提起上訴；檢察官則未上訴，試問依實務多數見

解，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 第二審法院依不利益變更禁止原則，不得再為更重之刑。 

(B) 第一審法院得以判決書記載明顯錯誤，直接裁定更正。 

(C) 第二審法院得以判決書記載明顯錯誤，直接裁定更正。 

(D) 第一審法院應有適用刑法第57條不當之違法。 

答案：D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本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為『純質淨重共計782公斤……』，顯然原審對於犯罪

事實所憑之證據認定有誤，進而嚴重影響犯罪事實認定之正確性，甚而使主文之

諭知因而產生違誤，已非判決有誤寫、誤算，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可言，且已

嚴重影響全案情節與判決本旨。乃原審於本案移審後，依職權裁定更正原判決全

部有關前開毒品重量之錯誤，且顯已變更主文之內容，其更正自不發生效力。 

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，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，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

審酌之一切情狀，尤應注意該條所列各款事項，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，即在實現

此一原則，且此項原則於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所定不利益變更禁止情形，亦

應有其適用。是以，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利益上訴第二審之案件，如第二審認定

之犯罪情節較第一審認定者為重，縱第二審適用之法條與第一審相同，亦即自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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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上觀之，二者並無差異，然實質上其法條所含刑罰輕重之程度，即有不同，則

第二審撤銷第一審判決，改判諭知較重於第一審判決之刑度，自屬合法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判決書明顯誤寫或誤算 

依刑事訴訟法第52條、226條，法官所製作之裁判書為「原本」，書記官於

接受原本後，應製作「正本」送達於應受送達人。 

大法官釋字第43號意旨指出，顯係文字誤寫，而不影響全案情節與判決本

旨，由原審法院依聲請或本職權以裁定更正。 

二、不利益變更 

實務多數見解認為，刑法第57條、59條量刑之適用，如有不當，亦屬於刑

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所稱：「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不當而撤銷之者，

不在此限。」（如最高法院29年度上字第5380號判例等）。僅有少數實務認為

量刑之當與不當，為主觀認定，未家尊重，將使不利益變更禁止原則之精神減

損無遺（最高法院93年度台上字第2578號判決） 

學理指出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，就理論而言，此種排除主要係

指原審論罪部分適用法條不當者；若係單純之量刑法條，不應阻止此項原則之

適用。是以，此項原則的實際運用結果，可謂效用大減。 

【關鍵字】 

明顯錯誤、不利益變更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事訴訟法第370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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